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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 

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泰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内蒙

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大唐药业”）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》、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

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根据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，公司对 2023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性

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类

别 
主要交易内容 

预计 2023

年发生金额 

2022 年与关联

方实际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

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

原因（如有） 

其他 
关联方为公司银行 

借款提供担保 
55,000,000 55,000,000  

合计 - 55,000,000 55,000,000 -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

上述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： 

关联方名称 
法定代

表人 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 
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

呼和浩特市仁

和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 

郝艳涛 8,300 

内蒙古自治区呼和

浩特市赛罕区学府

花园小区综合楼 

房地产开

发，销售，

租赁 

公司控股股东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，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

保，属于公司单方受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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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在预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内，由公司根据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签

署相关合同与协议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，交易有利于公

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

司单方受益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

1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其中关联董事郝艳涛回避表决，

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监事会认为；此次预计公司 2023 年日

常性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生

产经营。公司对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、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3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：此次预计公司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系控股股

东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

形，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《关于预计

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4、独立董事意见：此次预计公司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为公

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对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

议、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

理制度》等的规定。综上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，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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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议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

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方在相关会议上已按规定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

意的意见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公司本次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符合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》、《北京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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